
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

自建配套送出工程专项监管工作方案
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2015年市场监管重点专项监管工作计划的通知》（国能监能〔2015〕183号）部署，结合国家能源局南京专题会议要求，为切实推进我省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回购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严格落实原国家电监会《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监管通报》和《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综监管〔2014〕84号）要求，督促电网企业按期完成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回购工作。

二、监管依据
1.《电力监管条例》
2.《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监管通报》

3.《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监能〔2015〕183号）
4.《关于规范电站送出工程建设与投资的通知》（发改能源〔2003〕2346 号）

5.《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发改能源〔2006〕13号）

三、监管范围及内容
    （一）监管范围
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站自建配套220千伏送出工程回购事项，以及列入原国家电监会《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监管通报》的其他项目回购方案。

    （二）监管内容

1.发电企业为回购工作开展的工作情况

发电企业内部就移交送出工程开展的工作；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协商回购工作进程；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对送出工程开展的资产评估情况；在送出工程移交前，发电企业在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方面开展的工作。

2.电网企业为回购工作开展的工作情况

电网企业内部就回购送出工程开展的工作；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协商回购工作进程；电网企业回购送出工程落实情况，包括制定回购工作方案、向监管机构报备回购计划、回购资金落实情况等；回购工作完成后，在运行管理、日常维护、计量点位置迁移等方面的计划安排情况。
四、监管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企业自查阶段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接到本方案后即开展自查工作，自查时间从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8月20日，自查结束后各单位将自查情况于8月21日前报送我办。另外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6月30前还应将列入原国家电监会《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监管通报》的其他项目回购方案或工作计划报我办备案。
（二）召开回购工作座谈会
8月21日下午，在国家能源局云南监管办公室2406会议室召开发电企业回购工作座谈会，了解有关回购工作计划及协商情况。参会单位为：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国电云南阿墨江发电有限公司三江口电站、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土卡河电厂、云南龙江水电厂、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石门坎电厂、云南滇能牛栏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天花板、小岩头电站和新景电业有限公司。
8月24日下午，在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召开电网企业回购工作座谈会，了解回购工作进度，同时核实回购资金落实情况。

（三）现场检查阶段
8月25日至28日，我办将赴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工作，检查工作主要核实有关计划、协商情况以及现场查看送出线路运维情况。 
五、监管要求
（一）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按照监管内容对照自查，按时完成自查报告并将工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于2015年6月30日前报送我办。

（二）请各单位做好配合工作，包括现场检查资料准备及人员安排，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